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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北市政府水利局 
約僱人員景○○工程採購貪瀆弊案檢討專報 

新北市政府政風處 

102年 7月 

壹、前言 

新北市政府水利局近期發生員工疑涉貪瀆案件，經

查多屬非正式人員所為，該等人員法紀觀念較為薄弱及

對事情易存有僥倖之心態，復於業務單位久任工程採購

等易滋弊端業務，較易發生假借身分或職務上之權力、機會

或方法實施貪瀆犯罪之可能性，茲針對弊案發生原因及其形

成背景，並澈底加以檢討改進，以避免未來再度發生類似案

件，特提出本次檢討報告。 

貳、案情概要 

  一、基本資料 

    (一)涉案被告之姓名、服務機關及職稱 

        新北市政府水利局○○科前約僱人員景○○。 

    (二)行政肅貪之機關 

        新北市政府水利局。 

    (三)判決之法院 

         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。 

    (四)相關案號 

       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 102 年 5 月 29 日 101 年度訴字

第 2462號判決。 

  二、犯罪事實 

    (一)本案緣水利局○○科前約僱人員景○○承辦「○○

區○○路排水改善工程（○○路至○○路）」，廠商

○○營造有限公司（下稱○○公司）於工程進行期

間為求加快變更設計程序，乃決定行賄本案承辦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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景○○新臺幣（下同）20 萬元，景○○因需款花用，

遂答應其請求。嗣後景○○及廠商分別依約順利完

成辦理變更設計程序及竣工，廠商為支付先前所應

允景○○之 20 萬元，分別於 101 年 1 月 19 日及 7

月 18 日間各交付 10 萬元現金予景○○。 

    (二)臺灣板橋地方法院檢察署(現更名臺灣新北地方法

院檢察署)檢察官於第 2 次交付當日(7 月 18 日)指

揮法務部調查局新北市調查處人員於 15 時 30 分

許，至水利局○○科搜索景○○辦公室及身體等

處，及調閱當日新北市政府行政園區相關監視器紀

錄檔案。當場搜得景○○隨身持有之牛皮紙袋信封

一包，內裝有現金 10 萬元；並扣押景○○承辦「○

○區○○路排水改善工程（○○路至○○路）」採

購案件相關資料及其存摺、手機、記事本等物品。 

  三、判決理由及涉犯法條 

      景○○對於其職務上的行為，先後收受○○公司負責

人張○○所交付之賄款 20 萬元之犯罪事實，坦承不

諱，核與證人之證述情節大致相符，並有相關資料可

憑，足認景○○自白與事實相符，從而本案事證明

確，景○○上揭對於職務上行為收受賄賂之犯行，洵

堪認定，係犯貪污治罪條例第 5 條第 1 項第 3 款職

務上行為收受賄賂罪，處有期徒刑 3 年 8 月，褫奪公

權 2 年。 

參、弊案發生原因分析 

  一、弊端態樣 

      水利局採購主要以辦理水利工程業務為主，基層業務

承辦人員或其所屬主管等人員，對於工程估驗計價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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驗收程序上具有相當之行政裁量權，故可利用其職務

上之權限，向廠商要求不正利益或索取賄賂。本案緣

於得標廠商○○公司，於工程履約執行階段為求加快

變更設計程序，乃決定行賄本案承辦人景○○，以遂

求順利完成辦理變更設計程序及竣工之犯意，究其弊

端態樣分述如下: 

    (一)景○○之職務上行為 

        1.水利局於 99 年 12 月 28 日辦理「○○區○○路

排水改善工程(○○路至○○路)」採購案公開招

標，由○○公司得標。該公司於 100 年 2 月 20

日開工後，發現工地內地下管線繁雜，無法以原

設計之機械開挖方式施工，自 100 年 6 月間起，

即多次提出以人工開挖之變更設計要求。 

        2.○○公司見該工程變更設計案之進度遲無進

展，其負責人張○○、顧問郭○○為求上開工程

變更設計程序能加快進行，乃由郭○○於 100年

7、8月間某日中午，向景○○表示變更設計是否

能儘快辦理，○○公司願支付 20 萬元等語，景

○○基於對於職務上行為收受賄賂之犯意，點頭

應允，並回稱變更設計已依程序在辦理。 

        3.嗣負責本件工程設計、監造之○○工程顧問有限

公司提出本工程第一次變更設計原則，景○○未

依新北市政府就該工程設計查核改善對策及結

果表所提出之疑義（擋土支撐每公尺 2,200元，

其鋼軌長度以 10M計算是否妥當，建請釐清改正）

及水利局 100年 9 月 6日該工程第一次變更設計

原則第壹項（「鋼軌樁變更為鋼板樁，請補充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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明數量計算方式」）之結論，在簽請核准變更設

計原則之簽呈中予以說明，逕以鋼軌樁全部減

作，以此職務上行為，加速本件工程變更設計流

程之進行。 

   (二) 廠商賄款交付之手法 

        1.本件工程順利完成變更設計及竣工後，廠商為支

付前應允之 20萬元賄賂，隨於 101 年 1 月 19日

在新北市○○區○○路通車典禮現場附近，廠商

顧問郭○○所駕駛之自用小客車內，由負責人張

○○將裝有 10 萬元賄賂之信封交予景○○，景

○○承前對於職務上行為收受賄賂之犯意，不予

拒絕，逕自收受張○○支付之 10萬元賄賂。 

        2.又本件工程於 101年 4 月 10日完成正式驗收後，

張、郭 2人復於 101 年 7 月 18 日 15 時許，於新

北市政府地下停車場郭某所駕駛之自用小客車

內，由張某將裝有 10 萬元賄賂之信封交予景○

○，而景○○亦承前對於職務上行為收受賄賂之

犯意，當場收受張某交付之 10萬元賄賂。 

  二、內部控制漏洞 

  （一）未落實工程品質查驗及管控 

        本案因未落實對於工程估驗計價，變更設計及結算

驗收等期程作業管控之機制，致造成工程延宕以及

承辦人員濫用其行政裁量為不實查驗等情形。 

  （二）考核監督不周，未落實職務輪調 

        景○○曾因本府執行「正廉專案」遭查獲疑涉不當

場所，復經水利局政風室簽移考績委員會核予申誡

2 次，惟景○○所屬科室相關主管考核監督不周、



5 

 

毫無警覺，仍讓其經手易滋弊端工程業務，終造成

弊端之發生。 

  （三）法治觀念淡薄及對事情存有僥倖之心態 

        景○○長期以來法治觀念不足，未瞭解觸犯貪瀆案

件遭刑法追訴之嚴重後果，而利用其職務上對廠商

之監督關係，進而向廠商索取賄賂。另貪瀆案件之

犯罪型態，通常具有隱密性及不易發覺等特性，除

非經偵查機關當場人贓俱獲外，司法審判實務上，

經常係纏訟多年且定罪率不高，景○○即存有此貪

圖意念僥倖之心態，始敢膽大妄為收受廠商賄賂。 

  三、原因分析 

  （一）制度面 

        水利局主要業務以辦理水利工程為主，因涉及工程

金額龐大，且工程採購較一般財物及勞務採購更具

專業及繁複性，惟目前業務單位人員更迭頻繁，新

進及臨時人員偏高，本職學能尚待充實提升；致使

部分經驗傳承出現斷層、人員移交案卷不全之現

象，間接影響採購業務推動之進行。 

        水利局雖於 100 年研編完成工務行政手冊，制定辦

理工程準則；惟案發前尚未訂定工程估驗計價、變

更設計及竣工驗收等期程作業管控之標準作業流

程，因而發生承辦人員濫用其行政裁量或為不實查

驗之情形。 

  （二）執行面 

        單位主管與同仁長久相處，對於同仁有生活違常或

作業違常之徵兆，或許礙於情面及同事情誼，以致

未能適時反映同仁具有違常之蛛絲馬跡及落實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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核評量，致使腐化現象日益嚴重，終至爆發貪污收

賄等情事。本案究其根由，實因其直屬主管未注意

同仁平時之交友及出勤狀況，且未落實平時考核以

致流於形式；另因久居其位，間接給予該員挾藉工

程專業而有上下其手之機會。 

肆、再防貪作為 

  一、啟動行政肅貪機制 

      景○○涉犯貪污案件，除於偵訊中坦承向廠商收受賄

賂外，101年 7月 18 日檢調機關並於其辦公處所內查

獲賄款 10 萬元現金之物證。雖景○○於 101 年 7 月

19 日下午 16 時許獲准交保；惟就景○○涉嫌貪瀆刑

責，經水利局政風室檢討本案涉案情節確涉有不法且

所為已符合僱用契約書之解僱要件，水利局政風室旋

於翌日簽請機關首長將其解僱。水利局於 101 年 7 月

23 日立即召開考績委員會，會內以「因圖謀不法利

益、言行不檢，致嚴重損害政府或公務人員聲譽」之

事由將渠解僱。 

  二、降調及調整相關主管職務 

      景○○所涉貪瀆罪嫌案，追究其直屬主管和技正監督

不周之責任，業課以降調或調整職務之行政處分。其

中科長鍾○○降調為○○科技正，技正黃○○調整為

○○科技正。 

  三、實施「銅鏡專案」 

      本案爆發後新北市政風處立即於 101 年 7 月 27 日簽

奉市長核可實施「銅鏡專案」，課予機關內主管提列

風險人員及考核監督責任，凡新北市政府同仁涉有風

紀或違法案件遭他機關查獲而非經提列者，則從嚴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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究相關主管考核監督不周之行政責任。新北市政府水

利局各相關主管已加強輔導考核同仁，並依規定按期

覈實檢討陳報。 

  四、落實平時考核 

      為落實考核，除重申員工不得涉足不當場所、不得與

其職務有利害關係之相關人員為公務外不當接觸等

相關規定外，並揭示日後同仁如再有出入不正當場所

之情形，將予以加重處分，同時於辦理年終考績（考

核或評量）時，列入汰換名單。 

  五、建立職期輪調制度 

       101 年 9 月 14 日水利局業由局長召開「各科業務分

工」會議，針對各科室正式及約聘（暫）僱人員及技

工等承辦易滋弊端業務人員建立職期輪調制度，按不

同業務訂定適當之職期，不同地區調動、同地區不同

職務調動或不同科室之調動等，以避免久任該職務多

年，而與該單位之往來廠商頻繁接觸熟識，基於人情

包袱或長久情誼關係，易產生角色混淆、私相授受之

情形。會中重要決議有「各承辦人業務以一年輪調為

原則」、「各科借重豐富經驗人才（技正）帶領新進人

員將制度導向正常化」等。 

伍、結語 

    鑑往知來，回顧過去之弊端缺失，對於發生少數員工貪

瀆之行為，導致對於市府團隊清廉形象之傷害，除深切檢討

其發生原因外，並將持續提出具體改善缺失之措施。至於因

應目前之風紀現況，水利局防貪作為方向係以內部防弊措施

並結合外部防貪機制，雙管齊下及分進合擊方式進行革新除

弊之作為，以杜絕任何貪瀆行為之發生。最後展望未來之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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景規劃，將以建立「廉潔」、「效率」、「創新」為全體同仁共

同之核心價值為目標，以期能成為全體市民信賴及尊敬之執

政團隊。 


